中介服务采购说明
1、 委托项目基本情况、服务内容、服务时限、资金来源。
服务内容为沅陵县王家岭村农贸市场至王家组公路监理服务，包含路基、路面、防护、安防等工程；该项目为四级公路全长1.8公里，总投资额145.53万元。
根据湘价服[2007]76号、湘价服[2012]171号及当地实际情况确定本次价格区间（1.8万元至4.1万元）；中介机构在中选后3个工作日内签订服务合同，服务期至工程竣工验收。
资金来源:财政资金。
2、 中介服务机构资质(资格)和法定的执业(职业)人员要求
1、中介服务机构资质必须符合本项目需要的资质要求；
[bookmark: _GoBack]2、本项目需配备完成项目必须的监理人员，且均为公司正式员工，并按行业规定进行现场服务；
3、中介服务机构需在沅陵设有办公场所，近三年在沅陵开展过公路工程项目监理业务；
4、中介服务机构需在规定报名截止时间前派本公司正式员（持公司法人授权委托书）来沅陵县交通运输局对接了解项目情况，并提供以下资料：企业资质、营业执照、信用证明材料、业绩证明、办公场所照片、项目人员资质证书及社保证明等；
5、建立工地试验室或者委托试验检测机构，独立抽检。       
6、付款方式：中介服务机构需按规定时间完成合同，提供成果，资金待财政资金到位后予以支付。
三、需要回避的情形：
①不同中介服务机构的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为同一人的;
②中介服务机构的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和委托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项目负责人有配偶、直系血亲(含拟制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的；
③信用评价B级以下的机构；
④在往期采购活动中，未按采购说明参与项目或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中介机构。
为便于工作对接及提高服务质量，报名单位需按照要求报名，若发现不符合报名要求，或不按要求参与本项目的，我单位将重新选择中介机构，并将其纳入失信单位名单。










